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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保护是一项全方位、多

角度的立体工程。一直以来，湖州法

院不断尝试创新治理模式，健全环境

资源保护的多元化共治机制，致力于

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共创、纠纷共调、

资源共用、机制共建、生态共护、人员

共训、活动共办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

局。

创建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

调联动。法院与政府法制部门建立

环保联系工作制度，联合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部门出台加强环境资源保

护的合作备忘。2019年8月14日，湖

州上线全国首个由司法部门、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共同参与、共同建立的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平台”，将

部门间的协作由“线下”延伸至“线

上”。围绕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推动

市人大专门出台决定，联合细化公益

诉讼办案规则，长兴县法院联合财政

等部门设立生态环境公益金；德清县

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违法使用消耗

臭氧层物质（ODS）构成污染环境

犯罪的刑事案件，助力打赢蓝天保

卫战。

构建区域司法协作机制。湖州

深化长三角地区和环太湖流域之

间的司法协作，与江浙沪皖11家法

院签署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合作

备忘录，建立疑难复杂案件、跨域

环资案件联动办理机制，定期举办

长三角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论坛，形

成司法保护合力。联合无锡滨湖

区法院等发起成立美丽中国·基层法

院生态保护司法协作会，就审判业务

交流等达成共识。

注重深化司法审判实践与环资

保护理论研究之间的融合。建立环

境资源审判智库，该市聘任咨询专家

21名，遴选、聘任熟悉环境资源相关

知识的人员39人担任人民陪审员和

调解员，其中高级工程师近20人。持

续开展环境资源诉讼程序专门化等

调研工作，积极开展与环境资源司法

理论基地的结对试点，与中国人民大

学达成课题共同研究计划，已有6篇

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在省级以上征

文活动中获奖。持续深化院校合作，

与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形成日常

交流制度并设立现场教学基地。

“湖州是‘两山’理念发源地，下

一步湖州法院将以更高站位、更高标

准推进环资审判工作，用最严的司

法、最优的协作，推动完善环境资源

纠纷多元化解，努力为全省乃至全国

环境资源审判提供更多‘湖州经验’

‘湖州样本’，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

国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湖州市

中院院长李章军介绍。

2020年 3月31日，全国首家环境治理司法协同中心

——湖州市环境治理（安吉）司法协同中心正式揭牌。

2019年8月14日，全国首个由司法部门、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共同参与、共同建立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体化平

台”上线。

4月21日，南太湖法院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增殖放流

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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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何姣 白坤先 徐旭芬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近年来，湖州法院始终践行“两山”理念，

立足审判担起环境资源保护的司法职责，着

力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不断创新审判工

作机制，完善生态多元保护格局，切实提升审

判工作水平，倾力打造环境资源审判的“湖州

品牌”，为湖州争做全国“两山”理念模范生、

样板地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2019年6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行到湖州调研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并予以高度肯定。

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

湖州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一

审案件1566件，审结1512件，其中刑事案件

405件，判决罪犯743人，新收涉环境资源公

益诉讼案件14件，审结13件。

“专门化”审判提速司法服务质量

今年3月31日，全国首家环境治

理司法协同中心——湖州市环境治理

（安吉）司法协同中心正式揭牌。该中

心是由湖州南太湖法院携手安吉县公

安、检察、司法行政、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和规划、农业农村等7家单位联合

设立。同时出台了《湖州市环境治理

司法协同中心工作规则》《环境资源保

护司法协同机制实施意见》，建立起资

源信息共享、一体化平台共建、矛盾纠

纷共调、专家资源共用、协作机制共

谋、生态环境共护、单位人员共训等8

个方面的配合协作制度。这是湖州法

院环资审判积极探索“审判机构、审判

模式、审判队伍、审判规范”四个“专门

化”的一个缩影。

其实，早在2016年，湖州法院针

对环境资源案件复杂性、专业性的特

点，以专门化作为破解该类案件审判

的破题点，在全市两级法院建立环境

资源审判庭，成为我省唯一的环境资

源审判机构全覆盖的地区。2017年，

湖州率先建立涉环境资源刑事、行政

和民事案件“三合一”模式，被最高法

院授予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

地。在此基础上，主动延伸触角，因地

制宜建立巡回审判机制，设立5个环

境资源巡回审判法庭或审判点。同时

推进审判队伍专业化，在全市选派15

名不同专业背景的员额法官从事环境

资源审判，配备16名司法辅助人员，

形成稳定、专业的绿色审判队伍。

自去年10月湖州南太湖新区人

民法院正式揭牌成立，该院跨域集中

管辖湖州全市一审环资案件，并试行

涉环境资源民事、刑事、行政及执行

案件的“四合一”归口办理，实现了由

“专门法庭”向“专门法院”的管辖改

革升级。

今年3月，南太湖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的某经济合作社与张某等人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案，实现了对“跨域倒

污”的跨域追责，开启了湖州法院环境

资源案件“专门化”跨区域集中管辖的

新进程。

“现代化”理念彰显绿色保护智慧

“我想帮弟弟把这个事情赶紧做

好。”被执行人罗某的哥哥指着270棵

苗木对法官说。

3月18日上午9点，在吴兴区妙

西镇妙山村大潭坞林地，法院工作人

员正会同检察院工作人员，督促一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执行案件被执

行人罗某的家属履行补植复绿义务。

环境损害不能只是停留在审判，

还要考虑到环境生态修复。近年来，

湖州法院秉持修复性司法理念，建立

多元修复机制，在破坏生态刑事案件

中运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限期

修复”“劳务代偿”等多元修复责任承

担方式，实现刑事制裁与生态补偿有

机衔接。自2017年8月发出全省首

份补植令以来，湖州法院探索补植复

绿、增殖放流、限期修复、劳务代偿等

多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累计发出补

植令、放养令、修复令52份，补植面积

400余亩，放养鱼苗200余万尾。湖

州市中院联合出台规范修复机制意

见，并指导设立 5个司法保护实践

基地，作为异地修复实施地和普法

宣传地。安吉县法院还建立全省首

个“补植复绿警示教育基地”，形成

集“补植复绿”公益林地、社区矫正

公益劳动基地、普法教育基地等多

个示范生态环境教育园地，让修复理

念深入人心。

同时，该市探索污染预防机制，实

行环保禁止令制度，出台《关于环境保

护禁止令的实施办法》；应环保部门申

请，南浔区法院、长兴县法院发出浙江

省首批环保禁止令，填补行政处罚作

出后到强制执行的空窗期；联合生态

环境局制定环境从严执法九项“铁

规”，对不执行停产决定的违法主体，

一律向法院申请环保禁止令；建立环

境风险防控机制，落实“一案一总结”

工作，每月梳理审理中发现的环境治

理风险并提出对策建议，分析全市案

件特点及趋势，联合公安、检察、生态

环境局建立案件会商和信息共享机

制，连续4年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

书并同步直播，公布19个典型案例，

累计3起案件入选浙江省十大环资典

型案例。

“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司法服务

保障就跟进到哪里，时刻保持理念‘现

代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

益。”湖州市中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院先后联合多部门在市级层面出台十

余个规范性文件，对公益诉讼、生态修

复、环保禁令等予以细化，指导全市法

院环资审判工作在司法为民中主动担

当作为。

“多元化”格局凝聚一体化共治合力


